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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
2026 年度部门预算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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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202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情况说明

（一）本部门职责情况

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，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。

负责审理辖区内刑事、民商事和行政等案件，依法执行已发

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执行的

案件。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，惩办一切犯罪分子，解决民事

纠纷、经济纠纷、行政纠纷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，

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财产、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财

产，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

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包括一个预算单位即北京市

门头沟区人民法院（本级）。

二、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度收入预算 11913.65 万元，比 2025 年年初预算

数 11331.51 万元增加 582.14 万元，增长 5.14%。主要原因

是实有人员增加、人员晋级晋档，人员经费对应增长。

（一）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11588.7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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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588.7 万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。

（二）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280 万元

4.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 万元。

5.事业收入 0 万元。

6.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。

7.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。

8.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。

9.其他收入 280 万元。

（三）上年结转结余 44.95 万元

10.上年结转结余 44.95 万元。

图 1：收入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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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支出预算 11913.65 万元，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

11331.51 万元增加 582.14 万元，增长 5.14%。主要原因是

实有人员增加、人员晋级晋档，人员经费对应增长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。基本支出预算 9892.39 万元，占本年

支出预算 83.03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。项目支出预算 2021.26 万元，占本年

支出预算 16.97%。其中：

1.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。

2.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。

3.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。

图 2：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情况

（三）年终结转结余资金 0 万元。

四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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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127.84 万元，比 2025

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增加 10.97 万元，增长

9.39%，主要原因：根据固定资产相关管理规定，对达到报

废更新条件的公务用车，结合实际业务需要对部分老旧执法

执勤及公务用车进行更新购置。其中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26 年预算数 0 万元，全

市法院财物统管后，全市法院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统一安排

在市高级法院本级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。2026 年预算数 6.65 万元，主要用

于按照公务接待有关制度，用于社会团体等单位来访或异地

法院调研、协助办案的接待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。2026 年预算数

121.19 万元，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47.86 万元、公务用

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73.33 元。主要用于公务用车更新购置及

公务用车燃油、维护、保险等。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政府采购预算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政府采购预算总额

812.37 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54.86 万元，政府采

购工程预算 0 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757.51 万元。
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

款预算 1509.72 万元。

（三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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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诉讼费，收费依据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1 号）及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北京市财政局关于非财产民事案件等诉讼受理费标准的通

告》（京发改〔2007〕1111 号），执收主体为北京市门头沟区

人民法院部门，收费部门为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部门，

收费标准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 481 号）及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

于非财产民事案件等诉讼受理费标准的通告》（京发改

〔2007〕1111 号），收入预计 3800 万元。

（四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至 2025 年底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共有车辆 43

台，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2026 年预算

安排中，购置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

六、名词解释

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

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
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：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

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

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。

政府采购：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使用

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

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，是规范财政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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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。

第二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

附件：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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